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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不当干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行为

防范事项清单

（2023年版）

一、违规设置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、条件

1.制定地区性行业、产品或服务推荐目录或设立国家标准之

外的非技术性指标，明显倾向本地企业，或歧视外地产品，或

阻碍本地企业面向全国所有符合资质能力条件的供应商统一采

购。重点清理制定地区性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或

补贴政策排斥外地产品、外资品牌，对外地二手车迁入设定高

于本地在用车辆排放标准以及重复检测等行为。

2.行政机关通过与企业签订协议、备忘录或其他合作方式，

形成特定经营主体垄断，影响或暂定其他项目备案（或审批），

妨碍其他经营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。

3.采用违背市场规律的产业政策，强化地方保护。重点清理

强制为本地主导产业配套、区域内搞产业链闭环、以限定价格

或变相限定价格为目的强制电力专场交易、违规减免电费或定

向补贴、强制分配低电价收取“代理费”等行为。

4.设置不合理条件，排斥、限制或者禁止本地企业向外地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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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商品和服务。重点清理将电力、矿石等能源资源类产品限定

留在本地区使用销售加工、设置市场交易壁垒的行为。

5.通用性资格资质凭证地区间不互认，导致企业重复办理、

重复缴费。重点清理省域内不同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电子系统数

字证书不互认、城市间车辆进城通行证不互认等行为。

6.对外地企业采取选择性执法、趋利性执法，增加检查抽查

频次、采取更严厉的处罚标准或要求外地企业退出本地市场。

7.无法律法规依据，强制要求企业接受中介服务或指定中介

机构。重点清理要求企业在指定机构进行产品检测或者磅称检

测等行为。

8.无法律法规依据，强制要求企业加入各类行业协会商会、

要求企业参加或者接受行业协会商会举办的信用评价、培训、

考试考核、评比评级、展览、论坛或者要求企业提供各类保证

金等，增加企业负担。

二、妨碍经营主体依法平等准入和退出

9.在准入、准营审批及重大工程前期手续办理环节，设置无

法律法规依据的行政许可、备案、确认等，以及无法律法规依

据要求企业接受第三方服务、提供第三方证明或评估意见、采

购特定装备产品、使用特定经营主体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，或

限定年度准入和通过数量。

10.安排工程项目时设置制造业配套条件，以各种名义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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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在参与项目的同时配套投资产业园、装备厂等上下游产业。

或强制企业采购当地制造产品，根据企业配套产业投资力度分

配审批资源。重点清理城市轨道交通、风电、光伏发电、抽水

蓄能等工程项目领域存在的上述行为。

11.排斥、限制外地企业进入本地市场，强制或变相强制外

地企业在本地投资或者设立子公司、分公司、分支机构，或者

以在本地设立法人主体、投资落地作为企业申请相关扶持政策、

开展相关业务、享受相关补贴的条件。

12.设置不合理或歧视性的准入和退出条件，没有法律法规

依据要求企业必须在某地登记注册，或者以行政手段违规增设

迁移条件、增加审批流程、变更申请要件、故意逾期办理等限

制产业转移、企业跨区域经营、企业迁移或退出。

三、妨碍公平公正招标投标和政府采购

13.在招标投标和政府采购过程中，违法提出注册地址、所

有制形式、市场占有率、特定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业绩、取

得非强制资质认证、设立本地分支机构、本地缴纳税收社保、

奖项、人员职称、参股投资、国家标准之外的非技术标准等有

利于本地企业或特定所有制企业中标的要求、条件或流程，或

者套用特定生产供应者的条件设定投标人资格、技术、商务条

件，妨碍招标投标和政府采购公平公正。重点清理工程建设、

仪器设备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存在的上述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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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违法限定或指定特定的专利、商标、品牌、零部件、原

产地、供应商或代理机构，或违法限定企业所有制形式，要求

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或特定经营者商品。重点清理对汽车、工程

机械、医药领域等实施政府采购、消费补贴时的上述行为。

15.设置明显不必要或超出实际需要的信用评价条件排斥或

者限制经营者参与市场竞争，或者设列没有法律法规或党中央、

国务院政策依据的严重失信主体名单限制或阻止特定自然人、

法人及其他组织参加招标投标和政府采购。重点清理工程建设

招标投标中存在的上述行为。


